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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620837.htm 1、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限责

任公司3万元，股份有限公司500万元。 2、新《公司法》将原

来的法定资本制改为缴付折衷资本制，外商投资企业法采取

的也是折衷资本制，但两者在股东首次出资额的比例、出资

缴付的时间与期限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区别。如从相关规定的

文义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在没有注册资本到位的情况

下取得营业执照。 3、新《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

业投资，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合伙企业)。 根据新《公司法》规

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

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

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

，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

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接受担保的股东

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表决。该项表决由出

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4、共益权包

括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参加权、提案权、质询权，在股东会或

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累积投票权，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召集

请求权和自行召集权，了解公司事务、查阅公司账簿和其他

文件的知情权，提起诉讼权等权利。 自益权是股东依法从公

司取得利益、财产或处分自己股权的权利，主要是股利分配

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股份质押权和

股份转让权等。 5、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



股东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

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为保护股东

权益，《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

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但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属于可撤销，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

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属于可撤销。 7、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下列公司的登记：①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投资设立

并持有50%以上股份的公司.②外商投资的公司。 8、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

理担任。 9、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首次出资额应

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余部分应当自公司成立之

日起2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在此须

注意，原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

的差异，如《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规定，外国投资者分期

缴付出资时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年内缴

清。 10、有限责任公司应当自批准之日起90日内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设立登记，逾期申请设立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报批

准机关确认原批准文件的效力或另行报批。股份有限公司应

当于创立大会结束后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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